
辽宁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 

 

(1996年 11月 30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通过 根据 2001 年 1 月 12 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

议《关于修改〈辽宁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0年

7 月 30 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部

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根据 2014 年 9月 26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

正  根据 2015年 9月 25日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标准化工作的监督管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维

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情况，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省、市、县（含县级市、区，下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是同级人民

政府标准化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和组织、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

标准化工作。 

    省、市、县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本部门、本

行业的标准化工作。 

    第四条 政府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标准化活动进行社会监督。 

    大众传播媒介应依法对标准化活动进行舆论监督。 



第二章 标准的制定 

 

第五条 对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而又需要在本省范围内提出统一技术要

求的，可以制定地方标准（含标准样品的制作）： 

    （一）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标准； 

    （二）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需要在本省范围内统一的技术要求。 

    地方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和推荐性标准。 

    地方标准的项目，由省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确定。 

    第六条 地方标准由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编制计划，组织草拟，统一审批、

编号、发布，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备案。 

    地方标准在相应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实施后即行废止。 

    国家对地方标准的制定、发布、生效等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七条 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应当制定

企业标准，作为组织生产和销售的依据。 

    对已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鼓励企业制定严于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要求的企业标准。 

    第八条 企业标准由企业制定，由企业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主管领导批准、

发布。企业可以联合制定企业标准。 

    企业制定标准时，应当邀请有关专家、学者参加论证、审查。企业标准不得

与强制性标准相抵触，企业标准的制定应当符合标准制定的有关规定。 

    企业标准可以有偿转让。 

    第九条 企业应当在企业标准发布后 30 日内，按有关规定到下列部门办理备

案手续： 

    （一）由国家、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报市质量技术监

督部门和省有关主管部门备案。 



    （二）由市、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注册的企业，报市质量技术监督

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备案；但具备条件的县经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批准，也可以

承担备案、审查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收到企业标准备案的材料后，应依法审查，并在 15 日内

对是否备案作出答复。 

    第十条 企业标准应当定期复审，复审周期不得超过 3 年。经复审应当确定

其继续有效、修订或者废止，并及时向备案部门报告复审结果。 

    修订的企业标准，必须重新备案。 

 

第三章 标准的实施 

 

第十一条 强制性标准必须执行。不符合强制性标准要求的产品，禁止生产、

销售和进口。 

    已经备案的企业标准和已经明示采用的推荐性标准，企业必须执行。 

    第十二条 出口产品的技术要求按照合同约定执行。出口产品在国内销售时，

必须符合国内有关标准。 

    第十三条 企业应当在产品或者其说明书、包装物上附有产品标识或者标签。

标识或者标签的标注，必须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产品标识或者标签不得与包装物分开，但裸装食品和其他难以附加标识或者

标签的裸装产品除外。 

    第十四条 企业研制新产品、改进产品，进行技术改造，应当符合标准化要

求。 

    第十五条 禁止无标准生产。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视为无标准生产： 

    （一）企业产品标准未按程序备案的； 



    （二）没有产品标准文本的； 

    （三）不执行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 

    （四）执行作废标准的； 

    （五）执行的标准内容不完整，不能全面准确地判定质量状况的。 

    第十六条 鼓励企业采用国际标准。 

    下列情形有相应国际标准的应当采用： 

    （一）列入省重点产品目录的； 

    （二）列入省科技攻关计划的； 

    （三）列入省重点新产品开发计划的； 

    （四）评名牌产品的（具有地方风味和特色的产品除外）。 

    本条第二款规定应当采用国际标准而没有采用的，有关部门不得将该产品列

入相关的目录、计划及评为名牌。 

    第十七条 企业应当将生产产品所执行的标准，按照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管

辖范围，报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对备案的产品标准及信息网络、集成电路卡的现行性、

合法性进行审查。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 省、市、县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标准实施监督

工作，并可以依法委托其所属的执法机构负责标准实施监督工作。 

    第十九条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程序执行职务。在监督检查

时应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有权使用录音、录像、摄影等手段进行现场勘察；有权

查阅、复制与被监督的标准化行为相关的票据、账册、合同、文件、业务函电、



图纸等资料。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和检验人员，对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专利、专有技术

的有关资料，应当予以保密，不得泄露。 

    第二十条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在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生产、销售不符合

强制性标准的产品，可以按照法定程序先行登记保存。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或者转移被登记保存的产品。 

    第二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标准化检查，

不得纵容、包庇标准化违法行为。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二条 对执行本条例有下列成绩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或者

有关部门给予表扬或者奖励： 

    （一）在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管理工作中成绩显著的； 

    （二）协助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做好标准化监督管理工作事迹突出的； 

    （三）检举揭发标准化违法行为成绩突出的。 

    第二十三条 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给予处罚： 

    （一）企业执行的标准内容不完整，不能全面准确的判定质量状况的，或者

执行标准未按规定备案的，责令限期改进，并可通报批评。 

    （二）没有执行已备案的企业标准和已经明示采用的推荐性标准的，其质量

达不到审查时所采用的标准要求的，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

的产品，并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 50％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

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擅自处理或者转移被登记保存产品的，处该产品货值金额 1倍至 3倍

罚款。 



    违反本条例其他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实施

条例》中有处罚规定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对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拒绝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标

准化监督检查，纵容包庇标准化违法行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

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的处 1000 元至 1 万元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标准化执法监督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

上级机关或者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 1997年 1月 1日起施行。 

 

 


